附件1

各有关部门推进绿色矿山建设职能职责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生态环境、财政、市场监管、金融监管、林业和草原等部门共同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工作，各部门应健全沟通协调机制，加强绿色矿山动态监管，及时通报有关信息。发现违法违规问题的，及时移交职能部门依法处理。相关部门将涉企行政处罚信息统一归集至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登记于企业名下并向社会公示。
1.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组织开展评估、核查。负责矿山“三率”（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综合利用率）监管、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等执行情况的监管，审查矿山是否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等，依据职责出具审核意见。
2.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矿山企业生态环境监督、污染防治监管，配合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开展绿色矿山评估、核查等工作，依据职责出具审核意见。
3.财政部门负责将绿色矿山建设第三方评估、实地核查、信息化管理建设等相关经费进行统筹保障。
4.市场监管部门配合做好绿色矿山建设地方标准的制修订工作，负责绿色矿山企业统一登记注册及营业执照核发。
5.金融监管部门负责制定完善绿色矿山金融支持政策，支持矿山企业绿色发展。
6.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负责矿山及矿山开发附属工程占用林地草地的手续办理、临时占用林地草地到期后植被恢复的监管。审查矿山是否涉及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依据职责出具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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